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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广州特种机电设

备检测研究院、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蒂升

电梯（上海）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检

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重

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福州鑫奥特纳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汇川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力隆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富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快客电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雷勇利、林邓添、彭成淡、鲁国雄、梁永乐、李新龙、孙学礼、陈路平、吴

志学、董张强、张寿林、姚志勇、余博、郭凌宇、汪明亮、何立平、王刚、李彬、张伟、于彬、胡凯

亮、王锐、魏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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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0.1.1 电梯检测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8 号）

文件精神，国务院为不断提升电梯质量安全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配置检验、检测资源

而提出的一项电梯检验检测改革工作要求。 

0.1.2 全国多地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市监特设〔2020〕56号）文件要求，实施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检验检测改革方案。为发挥

检测工作的技术诊断作用编制本文件，本文件是以科学、规范的检测方法对电梯安全状况进行诊断的

安全规范。 

0.1.3 检测单位应加强检测工作质量管理，保障检测结果的公正客观，检测工作质量需接受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监督检查。 

0.2 原则 

0.2.1 在检测项目上主要表达了对涉及乘用人的安全影响的检测要求，但是对于维保人员、检测人员

的安全影响的检测要求不应被忽视。 

0.2.2 本文件具体检测项目是在参考相关标准、规范、规程的基础上编制，由于电梯使用单位对检测

项目有更为广泛的要求时，电梯使用单位应与检测单位协商增加检测内容。 

0.2.3 本文件仅对检测单位在开展检测业务提出了相关要求，未对检测公司的资源条件和质量体系提

出具体要求，但是检测单位的资源条件需要符合相关规定，质量系统应能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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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受委托检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曳引驱动电梯受委托检测的条件、项目、要求和规则。 

本文件不适用于强制驱动电梯、斜行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 

对于曳引驱动消防员电梯、防爆电梯的受委托检测，本文件可作为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含第 1号修改单）（EN 81-1:1998，MOD） 

GB/T 7588.1—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ISO 8100-1:2019，

MOD） 

GB/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ISO 

8100-2:2019，MOD） 

GB/T 10059—200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24474.1—2020 乘运质量测量 第 1部分：电梯（ISO 18738-1:2012，MOD） 

GB/T 24804—2009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GB/T 31821—2015 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T/CEA 9012—2020 电梯交付前自行检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和 GB/T 7588.1—2020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测 

通过检查、测试等手段，判断在用电梯与本文件要求的符合性，为申请单位自主或委托人确认其电

梯质量安全状况提供技术依据的活动。按本文件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作为电梯是否履行电梯采购合同的

依据。 

3.2 申请单位 

电梯使用单位、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或电梯其他相关单位（例如：制造单位、保险公司）。 

3.3 检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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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电梯检验、检测单位，或者按国家

有关规定可以从事电梯自行检测的单位。 

3.4 检测人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电梯检验检测资格，可以从事电梯检验、检测工作的人员。 

3.5 受委托检测 

检测单位接受申请单位或委托人依据本文件对电梯进行的检测业务，检测单位通过检测，出具检测

报告给申请单位或委托人。 

4 受委托检测程序、条件 

4.1 总则 

4.1.1 在用电梯委托检测条件 

在用电梯委托检测前电梯应能正常运行。 

4.1.2 在用电梯委托检测应提供的资料 

a) 在用电梯受委托检测前，应提供如下数据和文件： 

1) 电梯主要参数信息，见附录 A；  

2) 电气原理图 

b) 在用电梯受委托检测前，还宜提供如下文件： 

1) 使用维护说明书； 

2) 维护保养记录； 

3) 维修记录； 

4) 安装、改造、重大修理检测报告 

4.1.3 委托检测项目、内容和要求 

电梯委托检测的项目见本文件第 5 章。采购合同约定的性能指标与本文件要求不一致时，以更优的

指标作为检测要求。这些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速度、平层保持精度、起动加速度、制动减速度、振动加

速度、噪声等。 

除本文件已设定的项目外，使用单位和检测单位还可结合受检电梯的特点，增加必要的检测项目和

内容。这些特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环境、使用频次、年限、磨损情况、锈蚀情况、破损状况、故障和

事故情况等。 

4.1.4 委托检测方法 

检测人员应按照检测单位正式发布的作业指导文件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实施检测。检测单位制定检测

方法的原则是： 

a) 采用法规、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 

b) 采用整机制造单位规定的检测方法； 

c) 如无 a)、b）检测方法，检测单位可以自行制定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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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程序 

现场检测时，检测人员应按照检测方法及检测单位有关规定实施。 

检测人员在现场检测前穿戴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检测过程中应遵守检测单位以及现场的安全作业

章程；现场检测前或检测过程中，如发现现场检测条件或被检查电梯存在不安全因素，检测人员可中止

检测工作。 

检测人员应记录各个项目的检测情况及检测结果，做到不缺项、不漏项。有测试数据要求的项目应

记录实测数据；无测试数据要求的项目，可以用简单的文字说明现场检测状况。 

5 受委托检测项目及要求 

5.1 机房（机器设备间） 

5.1.1 安全空间和维修空间 

5.1.1.1 机房通道门 

机房通道门的宽度应不小于 0.60 m，高度应不小于 1.80 m（对于按照 GB/T 7588.1—2020 生产的

电梯，高度不应小于 2.00 m），并且门不应向机房内开启，门应装有带钥匙的锁，并且可以从机房内

不用钥匙打开。门外侧有下述或者类似的警示标志：“电梯机器——危险、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5.1.1.2 机房内 

机房内尺寸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机房内尺寸 

位置 尺寸要求 

工作区域的净高度 
≥2.00 m（对于按照GB/T 7588.1—2020生产的电梯，净高

度不应小于2.10 m） 

通道的净高度 ≥1.80 m 

驱动主机旋转部件上方的净空距离 ≥0.30 m 

水平净空面积：对运动部件进行维修和检测的工作区域、 

手动紧急操作的工作区域 
≥0.50 m×0.60 m 

通往工作区域的通道宽度 
有运动部件 ≥0.50 m 

没有运动部件 ≥0.40 m 

5.1.1.3 控制柜工作区域 

控制柜工作区域符合表 2要求。 

表 2 控制柜工作区域 

位置 尺寸要求 

控制柜前工作区域的净高度 ≥2.00 m 

通道的净高度 ≥1.80 m 

控制柜前净空面积 
深度 ≥0.70 m 

宽度 控制柜宽度，最小0.50 m 

控制柜门的开启角度≥90°，且控制柜前通道宽度应不受打开控制柜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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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机房地面 

机房地面符合表 3要求。 

表 3 机房地面 

位置 要求 

机房地面高度差 大于0.50 m时，应设置楼梯或台阶，并设置护栏 

机房地面凹坑和槽坑 深度大于0.50 m，宽度小于0.50 m，应盖住 

机房地面开孔圈框凸出高度 ≥50 mm 

5.1.1.5 机房梯子 

机房如有使用梯子应符合表 4要求。 

表 4 机房梯子 

位置 要求 

通往机房和滑轮间 不应高出楼梯所到平面4 m 

与地面固定 不能被移动 

梯子高超过1.5 m 其水平夹角应在65 °～75 °，并不易滑动或翻转 

梯子踏板尺寸（宽×深） ≥0.35 m×0.025 m 

梯子防护 顶层设置一个容易握到的把手 

5.1.1.6 机房（机器设备间）内的标志和说明 

机房内应设置如下标识和说明： 

a) 轿厢运行方向标识； 

b) 电气危险标识； 

c) 应急救援程序说明 

d) 安全回路示意图； 

e) 警告标识，提示正常运行时不应短接安全回路； 

f)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方法说明； 

g)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方法说明； 

h) 门回路检测试验方法说明； 

i) 每部电梯的部件应用相同的数字或字母加以区分； 

j) 承重梁或吊钩上标明最大允许载荷。 

5.1.2 限速器 

限速器安装在正确的转动位置，铅封完整，可以接近和手动触发，并应符合如下要求： 

a) 限速器应是可接近的，以便于检查和维护； 

b) 如果限速器设置在井道内，则应能从井道外接近； 

c) 当下列三个条件均满足时，上述 b）不再适用： 

1) 能够从井道外使用远程控制（除无线方式外）的方式来实现限速器动作，这种方式应不会造

成限速器的意外动作，且仅被授权人员能接近远程控制的操纵装置； 

2) 能够从轿顶或底坑接近限速器进行检查和维护；和 

3) 限速器动作后，提升轿厢、对重（或平衡重）能使限速器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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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井道外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使限速器的电气部分复位，则不应影响限速器的正常功能。 

d) 限速器铭牌与型式试验证书上的参数和配置信息一致，铭牌安装在可见面； 

e) 限速器配有防护盖。 

5.1.3 曳引机承重梁 

曳引机承重梁应没有裂纹，防锈处理完整。 

隔振橡胶与钢板粘结良好，无分离；隔振橡胶无开裂、破损、老化等现象。 

螺栓紧固无松动，无裂纹、异常伸长。 

5.1.4 电梯曳引机 

曳引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曳引机外观良好无损伤，工作时无异常噪音和振动； 

b) 曳引轮的轮槽不应有缺损或者不正常磨损；如果发现轮槽严重磨损，可能影响曳引能力时，进

行曳引能力验证试验； 

c) 制动系统在动力电源失电或控制电路电源失电的情况下能自动动作。 

d) 制动系统应具有机电式制动器（摩擦型），还可增设其他制动装置（如电气制动）。 

e) 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制动闸瓦（制动钳）紧密、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制动盘）上，电梯

运行时制动闸瓦（制动钳）与制动轮（制动盘）不发生摩擦，以及制动轮（制动盘）工作面上

没有油污。 

5.1.5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如有）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铭牌与型式试验证书上的参数和配置信息一致。 

5.1.6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如有）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铭牌与型式试验证书上的参数和配置信息一致。 

5.1.7 机房悬挂装置 

5.1.7.1 顶部悬挂装置 

悬挂装置的安装及其端部固定应符合安装手册的要求。 

5.1.7.2悬挂钢丝绳 

悬挂钢丝绳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a) 出现笼状畸变、绳股挤出、扭结、部分压扁、弯折； 

b) 一个捻距内出现的断丝数大于表 5列出的数值时： 

c) 钢丝绳直径小于其公称直径的 90%； 

d) 钢丝绳严重锈蚀，铁锈填满绳股间隙。 

采用其他类型悬挂装置的，悬挂装置的磨损、变形等不应超过制造单位设定的报废指标。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EA 9013.1—2022 

6 

表 5 断丝 

断丝的形式 
钢丝绳类型 

6×19 8×19 9×19 

均布在外层绳股上 24 30 34 

集中在一或者两根外层绳股上 8 10 11 

一根外层绳股上相邻的断丝 4 4 4 

股谷（缝）断丝 1 1 1 

注：上述断丝数的参考长度为一个捻距，约为 6d (d 表示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 

5.1.8 救援相关装置 

5.1.8.1 手动紧急操作 

手动紧急操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可拆卸盘车手轮，设有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在盘车手轮装上电梯驱动主机时动作； 

b) 松闸扳手涂成红色，盘车手轮是无辐条的并且涂成黄色，可拆卸盘车手轮放置在机房内容易接

近的明显部位； 

c) 在电梯驱动主机上接近盘车手轮处，明显标出轿厢运行方向，如果手轮不是不可拆卸的，可以

在手轮上标出； 

d) 能够通过操纵手动松闸装置松开制动器，并且需要以一个持续力保持其松开状态； 

e) 进行手动紧急操作时，易于观察到轿厢是否在开锁区。 

5.1.8.2 紧急电动运行操作 

紧急电动运行操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依靠持续揿压按钮来控制轿厢运行，此按钮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按钮上或者其近旁标出相应

的运行方向； 

b) 一旦进入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装置控制轿厢运行的功能由检修控制装置所取代； 

c) 进行紧急电动运行操作时，易于观察到轿厢是否在开锁区。 

5.1.9 结构固定件 

主机支撑、固定点、限速器和控制柜的结构固定件，主结构固定件（例如：螺栓、焊接件）应齐全

并符合要求。 

5.2 轿顶 

5.2.1 轿顶的标识 

a) 应设置了避险的图形标志； 

b) 避险的图形标志尺寸应不小于 100 mm，应用绿色边框标示出每个避险空间垂直投影的边缘； 

c) 护栏应有禁止倚靠的标识； 

d) 对于不应踩踏的部件应有禁止踩踏的标识。 

5.2.2  停止装置 

a) 开关位置应满足距检修或维护人员入口不大于 1 m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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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关的类型应是电气安全装置，应是双稳态的，应具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颜色和“停止”标

识应清晰完整； 

c) 开关应能够正常操作，应能够切断轿厢运行。 

5.2.3  检修控制装置 

检修控制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易于接近； 

b）通过一个双稳态并设有防止误操作保护的开关启动检修控制； 

c）轿厢运行应依靠持续揿压按钮，此按钮应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并应清楚地标明运行方向； 

d）进入检修运行即取消正常运行（包括任何自动门操作）、紧急电动运行、对接操作运行； 

e）检修状态下，电梯各安全装置保持有效。 

5.2.4  轿顶紧急报警装置  

紧急报警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a) 可以与机房进行永久双向通信；  

b) 双向通信应在启动后仍然保持开启状态；   

c) 紧急报警装置应采用紧急照明电源或等效电源独立供电。  

5.2.5  安全回路中的安全装置  

操作轿顶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正常。 

5.2.6 轿顶踢脚板 

轿顶应具有最小高度为0.10 m的踢脚板，且设置在：  

a) 轿顶的外边缘；或 

b) 轿顶的外边缘与护栏之间。 

5.2.7 轿顶护栏  

如果井道壁与轿顶外侧边缘之间的水平间隙大于300 mm时，应装设有轿顶护栏，除非位于轿顶外边

缘与井道壁之间的电梯部件可以防止坠落的风险； 

a) 护栏应由扶手和位于护栏高度一半处的横杆组成； 

b) 当护栏扶手内侧边缘与井道壁之间的水平净距离不大于 0.50 m时，护栏的高度应至少 0.70 m；  

c) 当护栏扶手内侧边缘与井道壁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大于 0.50 m时，护栏的高度应至少 1.10 m；  

d) 护栏应设置在距轿顶边缘最大为 0.15 m的位置； 

e) 扶手外侧边缘与井道中的任何部件（如对重（或平衡重）、开关、导轨、支架等）之间的水平

距离不应小于 0.10 m； 

f) 护栏上有关于俯伏或者斜靠护栏危险的警示符号或者须知。 

5.2.8 玻璃轿顶 

如果轿顶采用玻璃，应为夹层玻璃，玻璃应有清晰的标识。 

5.2.9 旋转部件防护 

旋转部件应具有防护功能，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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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身伤害；  

b) 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槽或链轮； 

c) 异物进入绳与绳槽或链条与链轮之间。  

5.2.10 轿厢的安全窗 

轿厢的安全窗应符合： 

a) 不应向轿厢内开启；  

b) 打开时，不应伸出电梯轿厢的边缘；  

c) 尺寸大于 0.35 m × 0.50 m（对于按照 GB/T 7588.1—2020生产的电梯，净尺寸不应小于      

0.40 m×0.50 m）；  

d) 安全窗的锁紧由电气安全装置予以验证。 

5.2.11 结构固定件 

轿架、轿厢构件、导靴和门机的结构固定件（例如：螺栓、焊接件）应安装完好，检查其应有锈蚀

和异常松动现象。 

5.3 井道顶部 

5.3.1 井道照明 

井道安装了永久性照明装置，即使所有门关闭时，轿顶地面上方 1 m处照度不小于 50 lx，且照明

电源独立于电梯驱动主机电源。 

5.4 井道 

5.4.1 井道安全门和检修门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当相邻两层门地坎间的距离大于 11 m 时，其间设置高度不小于 1.80 m、宽度不小于 0.35 m

（对于按照 GB/T 7588.1—2020生产的电梯，安全门宽度不应小于 0.50 m）的井道安全门（使

用轿厢安全门时除外）；按 GB/T 7588.1—2020中 5.2.3.1的规定设置消防用防坠落装备时，

相邻两层门（或安全门）地坎间的距离不大于 18 m；  

b) 若有井道检修门，高度不小于 1.40 m、宽度不小于 0.60 m； 

c) 井道安全门、井道检修门，均不应向井道内开启； 

d) 井道安全门和检修门完好，能够可靠锁紧；门开启后不用钥匙能够将其关闭和锁住，门锁住后

不用钥匙能够从井道内将门打开；  

e) 验证门关闭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正常。 

5.4.2 导轨 

导轨支架应安装牢固，锚栓（如膨胀螺栓）固定只能在井道壁的混凝土构件上使用。 

5.4.3 井道内防护 

a) 对重（平衡重）的运行区域应采用刚性隔障保护，该隔障从底坑地面上不大于 0.30 m处，向上

延伸到离底坑地面至少 2.50 m 的高度，宽度应至少等于对重（平衡重）宽度两边各加 0.10 m；  

b) 在装有多台电梯的井道中，不同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应设置隔障，隔障应至少从轿厢、对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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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重）行程的最低点延伸到最低层站楼面以上 2.50 m 高度，并且有足够的宽度以防止人员从一个底坑

通往另一个底坑，如果轿厢顶部边缘和相邻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的水平距离小于 0.50 m，隔障应贯穿

整个井道，宽度至少等于运动部件或者运动部件的需要保护部分的宽度每边各加 0.10 m。 

5.4.4 极限开关 

极限开关应在轿厢或者对重接触缓冲器前起作用，并且在缓冲器被压缩期间保持其动作状态，且极

限开关功能正常。 

5.4.5 井道照明 

井道应装设永久性电气照明且功能正常。 

对于部分封闭井道，当井道附近有足够的电气照明时，井道内可以不设照明。 

5.4.6 层门 

5.4.6.1 层门的锁紧 

层门的锁紧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锁紧动作由重力、永久磁铁或者弹簧来产生和保持，即使永久磁铁或者弹簧失效，重力亦不能

导致开锁； 

b) 轿厢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 7 mm时才能启动； 

c) 检查层门锁紧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正常。 

5.4.6.2 层门的闭合 

层门闭合状态时电气安全装置应功能正常。 

5.4.6.3 层门紧急开锁装置可正常操作。紧急开锁后，在层门闭合时门锁装置不应保持开锁位置。 

5.4.6.4 层门的间隙 

a) 层门关闭时，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不大于 6 mm。 

b) 层门开锁区域外，在水平移动门和折叠门主动门扇的开启方向，以 150 N 的人力施加在接近地

坎位置，对于旁开门间隙不大于 30 mm，对于中分门间隙总和不大于 45 mm。 

c) 层门锁滚轮与轿厢地坎的间隙应不小于 5 mm；电梯运行时不应互相碰擦。 

5.4.6.5 层门正常运行时不应出现脱轨、机械卡阻或者在行程终端时错位；固定在门扇上的正常导向装

置失效时，水平滑动层门和轿门应有将门扇保持在工作位置上的保持装置。在底部保持装置上或者其附

近应设置识别最小啮合深度的标志或标记。 

5.4.6.6 层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则应有一种装置（重块或弹簧）能确保该层门自动关闭并锁紧。

对于采用重块的自动关闭装置，其防止重块坠落的措施应有效。 

5.4.6.7 层门框、层门机械装置和门扇的结构固定件（例如：螺栓、焊接件）应齐全并符合要求。 

5.4.6.8 玻璃门的固定件应齐全并有效保证即使玻璃在下沉的情况下玻璃不会滑出；应有防止儿童手被

拖曳的防护措施。 

5.4.7 井道壁 

5.4.7.1 轿厢与井道壁距离符合以下要求： 

a) 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的距离不大于 150 mm； 

b) 局部高度 500 mm 内，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的距离不大于 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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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轿门设有机械锁紧装置，只能在层门开锁区域内打开，并由电气安全装置证实其锁紧状态时，

则上述间距不受限制。 

 

图 4 轿厢与井道壁距离示意图 

5.4.7.2 层门地坎下端的井道壁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形成一个与层门地坎直接连接的连续垂直表面； 

b) 由光滑而坚硬的材料构成（如金属薄板等） 

c) 高度不小于开锁区域的一半加上 50 mm； 

d) 宽度不小于门入口的净宽度两边各加 25 mm。 

5.4.8 对重 

5.4.8.1 旋转部件应具有以下防护： 

a) 曳引媒介或链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槽或链轮； 

b) 异物进入绳与绳槽或链与链轮之间。 

5.4.8.2 轿厢及关联部件与对重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50 mm。 

5.4.8.3 对重块可靠固定，且具有能够快速识别对重块数量的措施。 

5.4.8.4 对重的结构固定件（螺栓、焊接件）齐全并符合要求。 

5.5 底坑区域 

5.5.1 底坑通道 

5.5.1.1 如果有底坑通道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检修门高度不小于 1.40 m（对于按照 GB/T 7588.1—2020生产的电梯，通道门的高度不应小于

2.00 m），宽度不小于 0.60 m； 

b) 检修门不应向井道内开启，开启角度不小于 90 °； 

c) 门上应装设用钥匙开启的锁，当门开启后不用钥匙能够将其关闭和锁住，在门锁住后，不用钥

匙能够从井道内将门打开； 

d) 应设置电气安全装置以验证门的关闭状态。 

5.5.1.2 如果从最底层层门进入： 

a) 容易从层门进入底坑（例如通过一架底坑爬梯）； 

b) 进入底坑的梯子不应凸出到电梯设备的运行空间内； 

c) 可以从底坑内侧安全触及并打开层门锁。 

5.5.1.3 底坑地面应平整、清洁，应作防水处理，不能渗水或漏水，不能有非电梯设备（排水装置除外））

和杂物。 

5.5.2 停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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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坑停止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进入底坑时和底坑地面上均能方便操作停止装置； 

b) 对于深底坑，如无法从层门和底坑同时操作停止装置，则需要额外设置一个停止装置。 

c) 对于双入口，只有一个底坑出入口装有爬梯，需要在爬梯侧入口装设一个停止装置； 

d) 对于双入口，有两个底坑出入口装有爬梯，需要在两个入口都装设停止装置； 

e) 操作底坑内停止装置，能停止轿厢运行。 

5.5.3 底坑照明 

底坑应装设井道照明开关。 

5.5.4 安全回路中的安全触点 

操作底坑内的电气安全装置（缓冲器、极限开关），停止轿厢运行。 

5.5.5 底坑紧急报警装置 

紧急报警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a) 可以和机房进行永久双向通信； 

b) 双向通信在启动后仍然保持开启状态； 

c) 紧急报警装置采用紧急照明电源或等效电源独立供电。 

5.5.6 缓冲器的常规检测要求 

a) 缓冲器应固定可靠、无明显倾斜、并且无塑性变形、破损等现象。 

b) 缓冲器液位应正确，有验证柱塞复位的电气安全装置。 

5.5.7 对重越程距离标识 

对重缓冲器附近应设置永久性的明显标识，标明当轿厢位于顶层端站平层位置时，对重装置撞板与

其缓冲器顶面间的最大允许垂直距离。 

5.5.8 对重越程距离 

当轿厢位于顶层端站平层位置时，对重装置撞板与其缓冲器顶面间的垂直距离应不超过对重越程距

离标识上标注的最大允许值。 

5.5.9 底坑旋转部件 

旋转部件应具有防护功能，防止： 

a) 人身伤害； 

b) 曳引媒介或链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槽； 

c) 异物进入绳与绳槽之间。 

5.5.10 限速器绳电气安全装置 

当限速器绳断裂或者过分伸长时，电气安全装置应动作，且停止轿厢运行。 

5.5.11 补偿装置端部固定 

补偿装置的端部固定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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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补偿装置电气安全装置 

检查补偿绳最小张紧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查防跳装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应功能正常。 

5.6 轿厢 

5.6.1 轿厢照明 

轿厢应设置永久性的电气照明装置，控制装置上和轿厢地板上的照度宜不小于 50 lx。 

5.6.2 轿内紧急照明 

在轿厢内应设置紧急照明，正常照明电源中断时，能够自动接通紧急照明电源。 

5.6.3 紧急报警装置 

紧急报警装置应能够与救援服务持续联系。 

紧急报警装置的供电来自紧急照明电源或等效电源。 

5.6.4 平层准确度 

各类电梯轿厢的平层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规定：v≤2.5 m/s的各类交流调速电梯和直流电梯均在±15 

mm的范围内，其中 0.63 m/s<v≤1.00 m/s的交流双速电梯，在±30 mm的范围内。 

5.6.5 轿内装饰及其他附加装置 

轿内装饰及其他附加装置（如显示器、摄像头等）应固定牢固，不存在坠落风险。 

5.6.6 轿门 

5.6.6.1 轿门的锁紧 

如果轿门采用了门锁装置，该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锁紧动作由重力、永久磁铁或者弹簧来产生和保持，即使永久磁铁或者弹簧失效，重力亦不能

导致开锁； 

b) 轿厢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 7 mm时才能启动； 

c) 验证轿门锁紧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正常。 

5.6.6.2 轿门的闭合 

验证轿门闭合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正常。 

5.6.6.3  轿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不应大于6 mm。 

5.6.6.4  轿门采用玻璃门时，防止儿童的手被玻璃门拖曳的措施应有效。 

5.6.6.5  当人员通过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滑动门入口，被正在关闭的门扇撞击或者将被撞击时，保护

装置应自动使门重新开启。 

5.6.6.6  轿门正常运行时不应出现脱轨、机械卡阻或者在行程终端时错位。固定在门扇上的正常导向

装置失效时，水平滑动层门和轿门应有将门扇保持在工作位置上的保持装置。在底部保持装置上或者其

附近应设置识别最小啮合深度的标志或标记。 

5.6.6.7  当轿厢停在开锁区域外时，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应能够防止轿厢内的人员打开轿门离开轿厢。 

5.6.6.8  轿门门刀与层门地坎的间隙应不小于5 mm；电梯运行时应无互相碰擦。 

5.6.7 轿厢护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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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轿厢地坎下应装设护脚板，其垂直部分的高度不小于 0.75 m，宽度不小于层站入口宽度。垂直部

分以下应以斜面延伸，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应至少为 60 °，该斜面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深度不应小于   

20 mm。 

6 受委托检测试验项目与试验要求  

6.1 平衡负载测试（50%额定载荷）  

6.1.1 平衡系数  

电梯平衡系数应在 0.40～0.50范围内。 

注：对于曳引驱动电梯（含曳引驱动消防员电梯、防爆电梯），只有当本条检测结果为符合时，方可进行第 6.1.2、

6.2.1、6.2.2、6.3.1、6.3.3、6.4.1～6.4.8、6.4.14 的检测。 

6.1.2 速度  

当电源为额定频率，电动机施以额定电压时，电梯轿厢在半载，向下运行至行程中段（除去加速和

减速段）时的速度，不应大于额定速度的 105％，宜不小于额定速度的 92％。  

6.1.3 轿厢限速器机械触发速度测试  

操纵轿厢安全钳的限速器的动作应发生在速度至少等于额定速度的 115％。但应小于下列各值：  

a) 对于除了不可脱落滚柱式以外的瞬时式安全钳为 0.8 m/s；  

b) 对于不可脱落滚柱式瞬时式安全钳为 1 m/s；  

c) 对于额定速度小于或等于 1 m/s的渐进式安全钳为 1.5 m/s；  

d) 对于额定速度大于 1 m/s的渐进式安全钳为（1.25v+0.25/v） m/s。  

6.1.4 对重限速器机械触发速度测试 

对重（或平衡重）安全钳的限速器动作速度应大于 6.1.3规定的轿厢安全钳的限速器动作速度，但

不应超过 10％。  

6.2 满载测试（100%额定载荷）  

6.2.1 提升对重测试（限包覆缠绕曳引驱动电梯）  

当轿厢完全压在缓冲器上而曳引机按电梯下行方向旋转时，不能提升对重。 

6.2.2 瞬时式安全钳制动测试（轿厢侧）  

轿厢载有均匀分布的额定载荷，以检修速度向下运行，触发安全钳动作，轿厢停止运行，驱动主机

运转直至曳引媒介打滑或松弛。  

6.2.3 电源电流和电压  

轿厢以额定速度上行，分别测量匀速段主电源三相电流和电压的最大值，相电流应小于等于主电源

开关的额定电流值，相电压在额定电压值的±7%范围内。  

6.3 超载测试（大于 100%额定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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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制动试验  

当轿厢载有均匀分布的 125％额定载荷并以额定速度向下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曳引机停止运

转。  

6.3.2 超载试验  

在装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内，再加装 10%的额定载重量并至少为 75 kg，电梯应无法正常启动及再

平层，且：  

a) 轿内应有音响和（或）发光信号通知使用人员；  

b) 动力驱动自动门应保持在完全打开位置；  

c) 手动门应保持在未锁状态。  

6.3.3 平层保持精度测试（若有自动再平层功能）  

轿厢载有额定载荷，在最底层层门处卸载，如果装卸载期间平层保持精度超过±20 mm，电梯应进

行再平层，平层精度校正至±10 mm。  

6.4 空载测试（0%额定载荷） 

6.4.1 紧急制动（上行）  

轿厢空载并以额定速度向上运行，切断主开关或触发停止装置应能使曳引机停止运转。  

6.4.2 轿厢意外移动（上行）  

轿厢在井道上部，以型式试验证书所给出的试验速度上行并触发制停部件，仅使用制停部件能够使

电梯停止，轿厢的移动距离在型式试验证书给出的范围内。  

6.4.3 提升空轿厢测试  

当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而曳引机按电梯上行方向旋转时，不能提升空轿厢。  

6.4.4 瞬时式安全钳制动测试（对重侧）  

轿厢以检修速度向上运行，触发对重安全钳动作，对重停止运行，且对重安全钳恢复后，没有影响

电梯正常使用的损坏。  

6.4.5 渐进式安全钳制动试验（对重侧） 

轿厢以检修速度向上运行，触发对重安全钳动作，对重停止运行，且对重安全钳恢复后，没有影响

电梯正常使用的损坏。 

6.4.6 瞬时式安全钳制动试验（轿厢侧） 

轿厢以检修速度向下运行，触发安全钳动作，轿厢停止运行，驱动主机运转直至曳引媒介打滑或松

弛。  

6.4.7 渐进式安全钳制动试验（轿厢侧） 

轿厢以检修速度向下运行，触发安全钳动作，轿厢停止运行，驱动主机运转直至曳引媒介打滑或松

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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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试验  

轿厢空载以不低于额定速度上行，仅用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停轿厢或者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

重缓冲器的设计范围，或参照制造单位规定的方法试验。 

6.4.9 由交流或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电动机  

应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电源，接触器的触点应串联于电源电路中。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

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轿厢再运行。  

6.4.10 制动力矩监控（如有） 

按照制造厂家提供制动力测试方法进行操作。制动力矩监控功能正常，如果制动力不足时，应关闭

轿门和层门，并且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 

6.4.11 制动器故障保护检测（如有） 

如果制动器没有正确提起或释放，电梯应该不能正常运行。  

6.4.12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a) 在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上或者其附近标明“旁路”字样，并且标明旁路装置的“旁路”状态或

者“关”状态。 

b) 旁路时取消正常运行（包括动力操作的自动门的任何运行）；只有在检修运行或者紧急电动运

行状态下，轿厢才能够运行；运行期间，轿厢上的听觉信号和轿底的闪烁灯起作用； 

c) 能够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层门门锁触点、轿门关闭触点、轿门门锁触点；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和

轿门的触点；对于手动层门，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和层门门锁触点； 

d) 提供独立的监测信号证实轿门处于关闭状态。 

6.4.13 门回路检测装置 

当轿厢在开锁区域内、轿厢开启并且层门门锁释放时，监测检查轿门关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检

查层门门锁锁紧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和轿门监控信号的正确动作；如果监测到上述装置的故障，能够防

止电梯的正常运行。 

6.4.14 运行试验 

以正常运行速度上、下运行，呼梯、楼层显示等信号系统功能有效、指示正确、动作无误，轿厢平

层良好，无异常现象发生。对于设有轿厢 IC 卡系统的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无需通过 IC 卡系统即可到

达建筑物的出口层，并且在电梯退出正常服务时，自动退出 IC 卡功能。 

7 电梯性能检测 

7.1 振动 

7.1.1 驱动主机 

驱动主机工作时应没有异常振动。 

轮毂与轴承、轴与轴承应无明显滑移、间隙或位移；曳引轮、导向轮与反绳轮运转平稳，无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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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或异常振动。 

7.1.2 起动加速度、制动减速度 

乘客电梯启动加速度和制动减速度最大值不应大于 1.5 m/s
2
 

7.1.3 轿厢振动加速度 

乘客电梯轿厢运行期间水平（X 轴和 Y 轴）振动的最大峰锋值不应大于 0.20 m/s
2
 

乘客电梯轿厢运行在恒加速区域内的垂直（Z 轴）振动的最大峰锋值不应大于 0.30 m/s
2；
 

A95 峰峰值不应大于 0.20 m/s
2；
 

7.2 噪音  

电梯的各机构和电气设备在工作时不应有异常振动和撞击声响。乘客电梯的噪声值应符合下表 6

规定：  

表 6 乘客电梯的噪声值                     

单位：dB(A) 

额定速度v（m/s） ≤2.5 2.5＜v≤6.0 

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平均噪声值 ≤80 ≤85 

运行时轿厢内最大噪声值 ≤55 ≤60 

开关门过程最大噪声值 ≤65 

注：无机房电梯的“机房内平均噪声值”是指距离曳引机1 m处测得的平均噪声值 

7.2.1 驱动主机噪音 

驱动主机工作时应没有异常噪音。 

7.2.2 运行中轿厢内噪声 

风扇、空调等轿厢内的附属设备以及可在轿厢内听到的警报、广播等层站附属设备宜处于关闭状态。

如有任何以上设备不能关闭，则应在结果中说明。传声器放置在轿厢地板中央半径为 0.10 m 的圆形范

围上方 1.50 m±0.10 m 处，沿着水平方向直接对着轿厢主门。取电梯全程上行和全程下行运行过程中

以额定速度运行时的最大值。 

7.2.3 开关门过程噪声 

测试时传声器分别从轿内和层站门宽中央水平对着轿门和层门，传声器距门 0.24 m，距地面 1.50 

m±0.10 m 处测量。取开、关门过程的最大值。 

7.2.4 机房噪声 

电梯以额定速度运行，取 5个测点，即距驱动主机前、后、左、右最外侧各 1 m 处的（H+1）/2高

度上 4 个点（H 为驱动主机的顶面高度，m）及正上方 1 m 处 1 个点。受建筑物结构或者设备布置的限

制可以减少测点。取每个测点测得的声压修正值的平均值。 

7.2.5 噪声值的修正 

如果所测声源噪声与背景噪声相差不大于 10 dB（A），所测噪声值的修正依照 GB/T 10059—2009 中

4.2.5.4的规定，详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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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噪声修正值 

单位：dB（A） 

声源工作时测得的 A 声级与背景噪声 A 声级之差 应减去的修正值 

3 3.0 

4 2.0 

5 2.0 

6 1.0 

7 1.0 

8 1.0 

9 0.5 

10 0.5 

＞10 0 

注：背景噪声是指被测量声源不存在时，周围环境的噪声。 

8 检测项目与制造标准  

对于按照不同标准制造的电梯，在检测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检测。 

a）对于允许按照 GB 7588—1995及更早期标准生产的电梯，下述不作为检测项目：5.1.5、5.1.6、

5.2.6、5.2.7、6.4.2、6.4.10、6.4.11、6.4.12、6.4.13、6.4.14。 

b）对于允许按照 GB 7588—2003标准（不含第 1号修改单）生产的电梯，下述不作为检测项目：

5.1.6、6.4.2、6.4.10、6.4.11、6.4.12、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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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电梯数据信息 

表 A 电梯数据信息表 

额定速度    额定载重   

使用速度    

制造日期   乘客人数（最多）    

停靠楼层站数   轿厢尺寸 （长、宽、高）   

层门数（前侧）   监检标准  

层门数（后侧）    轿门数量   

层门尺寸   开门方式   

控制装置   拖动方式  

机房类型    电机功率   

主机型号    提升高度    

曳引比    悬挂方式   

悬挂装置直径    悬挂装置数量    

曳引轮直径  顶层高度  

底坑深度  安全门数量  

对重与缓冲器间最大允许垂直 

距离  
  曳引绳绕绳方式   

轿厢导轨型式   对重导轨型式    

载荷试验日期  下次载荷试验日期  

自动操作救援装置  能量回馈节能装置  

对重块数量  对重块高度  

平衡系数   轿厢装修  

补偿装置  
类型    绳头组合类型    

数量    张紧装置/导向类型    

轿厢限速器 
型号    额定速度    

制造（投用）日期  现场校准日期  

对重限速器 
型号    额定速度    

制造（投用）日期  现场校准日期  

轿厢安全钳  
型号  对重安 

全钳 

型号  

允许质量范围   允许质量范围  

轿厢缓冲器  

型号    数量    

最大冲击速度   高度    

最大冲击质量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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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 电梯数据信息表（续）  

对重缓冲器  

型号    数量    

最大冲击速度   高度    

最大冲击质量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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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梯协会 

地址：065000 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61 号 

Add：61 Jin-Guang Ave.，Langfang，Hebei 065000，P.R. China 

电话/Tel：（0316）2311426，2012957 

传真/Fax：（0316）2311427 

电子邮箱/Email：info@cea-net.org 

网址/URL：http://www.elevato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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